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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特高公司诉深圳市友记餐饮厨具总汇有限公司、广州市花都区新粤海西厨设备厂、郭永
双外观设计专利权侵权纠纷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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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06）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59号

原告海特高公司。住所地：美国威斯康星州迈尔沃基市南28街635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David Rolston。  

委托代理人高占元，深圳市顺天达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。  

委托代理人胡卫清，深圳市顺天达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职员。  

被告一深圳市友记餐饮厨具总汇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269号国际名车城一楼西侧及二楼整层。  

法定代表人郑聪如，董事长。  

被告二广州市花都区新粤海西厨设备厂。住所地：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华侨科技园。  

负责人郭永双,厂长。  

被告三郭永双,男,汉族,1938年3月14日出生。住广州市天河区麓景路128号1102房。身份证号码

460100193803141216。  

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益昌，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原告海特高公司诉被告深圳市友记餐饮厨具总汇有限公司、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粤海西厨设备厂、被告郭永双外观

设计专利权（专利号ZL200430002458．8）侵权纠纷一案，本院受理后，原告以“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和解协议”为

由，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三被告的起诉。  

本院认为，原告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且不损害国家、集体和他人利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、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  

准许原告海特高公司撤回对被告深圳市友记餐饮厨具总汇有限公司、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粤海西厨设备厂、被告郭

永双的起诉。  

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10元，由原告海特高公司减半负担（原告已预缴人民币10010元，应退回给原告人民币5005

元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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